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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51/10-11號文件 ] 

 
  2010年 10月 14日會議的紀要獲得確認通
過。  
 
 
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2.  委員察悉，秘書處自上次會議後發出了下

列文件  ⎯⎯  
 

立 法 會 CB(2)161/10-11(01)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香港

體育學院重新發

展計劃的最新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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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狀況及推行該

計劃的建議未來

路向提供的資料

文件  
 

立 法 會 CB(2)166/10-11(01)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市民

在 2005至 2009曆
年內借閱圖書館

資料的情況提供

的統計數字  
 

 
III.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立法會CB(2)208/10-11號文件附錄 I至 II] 
 
3.  主席告知委員，他和副主席於 2010年 11月
1日與民政事務局局長舉行了一次非正式會議，討
論民政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在今個會期
的工作計劃。主席表示，在會議席上提交的待議事

項一覽表已因應上述非正式會議的討論而作出修

訂。  
 

[會後補註：待議事項一覽表與跟進行動一
覽 表 已 於 2010 年 11 月 12 日 隨 立 法 會
CB(2)208/10-11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業主立案法團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  
 
4.  主席告知委員，他接獲劉秀成議員的書面

要求，提請事務委員會討論有關業主立案法團 (下稱
"法團 ")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的事宜，因為最近接連
發生途人被舊樓跌下混凝土砸傷的事件。主席建

議，如有需要，此事項可與編定於 2010年 12月 10日
例會商議的議程項目 "規管物業管理公司 "一併討
論。  
 

[會後補註：經主席同意，編定於 2010年
12月 10日舉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已將 "有
關業主立案法團投購第三者風險保險的事

宜 "納入議程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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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  
 
5.  副主席表示，他接獲若干團體的意見書，

表示希望就行政長官在 2010-2011年度施政報告公
布的關愛基金 (下稱 "該基金 ")表達意見。他建議，
由於該基金屬於民政事務局的職權範圍，事務委員

會應聽取公眾對該基金的意見。主席表示，鑒於

2010年 12月事務委員會下次會議的議程項目甚
多，與該基金有關的事宜或可於 2011年 1月討論。  
 
6.  張國柱議員申報，他是行政長官委任的關

愛基金督導委員會 (下稱 "督導委員會 ")的委員。他
建議，由於政府當局未有蒐集市民對該基金的意

見，事務委員會或可率先就該基金召開公聽會。他

希望在一個月之內 (即政府當局就該基金定出詳細
安排之前 )召開公聽會。主席表示，他會與政府當局
商討如何蒐集市民對該基金的意見，並要求政府當

局提供更多關於該基金的資料，以方便公眾討論。  
 
7.  陳淑莊議員支持召開公聽會，以聽取團體

代表對該基金的意見。她建議，除邀請民政事務局

局長外，亦應邀請政務司司長及督導委員會的主席

及委員出席該公聽會。  
 
參觀前北九龍裁判法院  
 
8.  主席告知委員，她接獲劉慧卿議員來函，

建議政府當局安排委員參觀前北九龍裁判法院，該

處已進行活化，成為薩凡納藝術設計 (香港 )學院。
委員對此並無異議。主席表示，接照慣例，事務委

員會亦會邀請所有非委員的議員參加該項活動。他

提醒委員，最少要有 3名議員報名參加，該項活動
才會舉行。  
 
參觀博物館  
 
9.  就事務委員會委員於 2010年 2月要求政府
當局安排他們參觀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 "康文
署 ")管理的博物館，主席表示康文署可隨時作出安
排。鑒於除何秀蘭議員外，其餘與會委員對擬議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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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活動均表示沒有興趣，主席決定暫時擱置參觀安

排。  
 
2010年 11月 29日舉行的特別會議  
 
10.  主席提醒委員，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0年
11月 29日舉行一次特別會議，聽取各區議會、體育
總會及運動員對香港應否申辦 2023年亞洲運動會
(下稱 "亞運會 ")的意見。  
 
 
IV. 申辦 2023年亞洲運動會  

[立法會CB(2)208/10-11(01)、 (02)及FS02/10-11
號文件 ] 

 
 新的選擇方案  
 
11.  應主席之請，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向委

員簡介政府當局就香港應否申辦 2023年亞運會的
比賽場地規劃建議的新選擇方案，該方案載於政府

當局在會議席上提交的文件。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

長表示，2023年亞洲運動會臨時申辦委員會轄下場
地及賽事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於 2010年
11月 9日公布新的選擇方案，以回應普羅市民對申
辦亞運會可能涉及的開支的關注。民政事務局常任

秘書長提出的各個重點綜述於下  ⎯⎯  
 

(a) 根據新的選擇方案，在元朗、大埔及
沙田的 3個規劃中的室內體育館將不
會按照原先的建議進行擴建提升 (即提
供初賽場地及增加觀眾座位 )。為此，
當局需改裝場地以提供各項臨時配套

設施，例如貴賓室、新聞發布室、體

檢設備等，而在亞運會進行期間，若

干賽事的初賽項目須移師至較細小的

場館舉行；  
 
(b) 新的選擇方案可將主辦 2023年亞運會

的直接成本由原先估計的 137至 145億
元減至約 60億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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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小組委員會認為，即使不擴建提升上
述 3個規劃中的室內體育館，亦不會影
響主辦亞運會的整體能力。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題為 "就申辦亞洲運
動會比賽場地提供一個新的選擇方案 "的
文 件 已 於 2010 年 11 月 12 日 隨 立 法 會
CB(2)252/10-11(01)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12.  主席繼而邀請民政事務局委聘的顧問公司

GHK (Hong Kong) Ltd.以電腦投影片資料介紹該公
司就香港申辦亞運會的財政及經濟影響進行評估

的結果。  
 
討論  
 
公眾諮詢  
 
13.  就公眾諮詢工作只由民政事務局單獨進

行，未有獲得政府其他政策局任何協調支援，王國

興議員表示失望。林大輝議員亦有同感。鑒於政府

當局聲稱舉辦亞運會對香港的公民教育、經濟及市

民健康均有裨益，林議員質疑在公眾諮詢工作進行

期間，政府各相關政策局為何未有向民政事務局作

出支援。  
 
經削減的成本預算  
 
14.  王國興議員批評政府當局未有及早向市民

公布經削減的成本預算。他表示在公眾諮詢工作最

初展開時，政府當局理應可提供對成本有不同影響

的各個方案 (即低成本方案、高成本方案及中間路線
方案 )予市民選擇，他認為，政府當局願意大幅削減
主辦亞運會的成本，顯示原先的成本預算的編製，

草率而武斷。他擔心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在計及

未來 13年的通脹率後，主辦 2023年亞運會的實際成
本將會相當驚人。他表示很難支持申辦亞運會。  
 
15.  林大輝議員表示，他與體育界甚有淵源，

故屬意支持申辦亞運會，但對於政府當局在估計主

辦亞運會成本方面的輕率取態，則甚感失望。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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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若事務委員會接納了當局原先作出的成本預

算，便會浪費用於擴建提升上述 3個規劃中的室內
體育館的數十億元。他相信，就政府當局如何可以

在短時間內大幅削減成本預算，市民會感到混淆。

他質疑若新的選擇方案未能獲得市民支持，政府當

局是否會再提出進一步削減成本的方案。此外，根

據報道，舉辦廣州亞運會的成本介乎 1,000億元至
2,000億元人民幣，考慮到粵港兩地在生活水平、勞
工成本及材料價格方面的差距，他質疑香港如何能

夠以遠低於廣州亞運會的成本主辦 2023年亞運會。  
 
16.  陳淑莊議員表示，鑒於民政事務局局長在

2010年 9月 2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聲稱，原先提
出的成本預算已經相當節約及不會造成大白象，但

如今又可將成本預算削減 60%，實在令人費解。她
又關注到小組委員會的運作欠缺透明度，以及小組

委員會是如何計出經削減的成本預算。  
 
17.  副主席提醒委員，除 60億元直接開支外，
按現時物價計算，當局仍需在主辦亞運會的時限內

動用 301億 7,000萬元興建若干體育場館。他認為，
由於所需建築工程須於未來數年而不是到 2023年
才開展，政府當局手頭上應已掌握按付款當日價格

計算的成本預算。他促請政府當局披露該等預算，

並告知會否出現成本超支情況。  
 
18.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正如其在開

會辭所述，當局無意隱瞞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成

本預算數字。他表示，根據粗略估計，在計及未來

10年的預計通脹率後，主辦 2023年亞運會的直接成
本將由原先估計的 137至 145億元增至 210億元，而
用於其他長遠興建／重建體育館項目 (即無論香港
是否申辦亞運會 )的間接成本，則會由 301億 7,000萬
元增至 458億元。  
 
19.  張文光議員質疑經削減的成本預算是否可

靠。他認為，擴建提升上述 3個規劃中的主要體育
館的費用 (約需 60億元 )，較提升相關配套設施的費
用 (約需 80億元 )平宜，情況並不合理。他預計一旦
申辦亞運會成功，政府當局便會重新提交建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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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體育館擴建提升及興建相關的配套設施。觀乎

廣州亞運會的龐大開支和計及預計通脹率後，他質

疑香港如何能夠只以大約 360億元的總建議成本舉
辦 2023年亞運會。他擔心香港最少須為舉辦亞運會
支付 1,000億元。  
 
20.  張文光議員又認為，香港已經是一個國際

城市，無須藉舉辦亞運會以提升形象。他相信市民

寧願將更多資源用於處理有迫切需要的社會問

題，例如健康護理及教育。就張議員詢問為何民政

事務局局長未有出席今次事務委員會會議，民政事

務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示，民政事務局局長已啟

程前往廣州參加與亞運會開幕有關的活動。  
 
康體設施  
 
21.  陳淑莊議員指出，社區對康體設施需求殷

切。不擴建提升上述 3個規劃中的室內體育館會傷
及區內居民的感受。  
 
22.  張學明議員表示，大埔區議會早前承諾支

持申辦亞運會，是因為政府當局答應提升等待擴建

已久的大埔體育館。他詢問當局會否繼續興建該體

育館，即使其擴建提升工程因削減成本預算而不予

進行。他進一步詢問，若不進行擴建提升，該體育

館的完工日期會否推遲至 2023年。  
 
23.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向張議員保

證，在新選擇方案之下，大埔體育館仍會興建。他

相信該體育館的完工日期不會推遲至 2023年，但由
於尚未取得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的批准，故
現時未能提供體育館竣工的確實時間表。他表示，

政府當局會致力爭取資源分配，使該體育館得以盡

早興建。  
 
體育發展  
 
24.  陳淑莊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先編配更多資源

予長遠體育發展 (例如加強精英運動員的訓練及改
善現役和退役運動員的就業前景 )，然後才申辦大型
體育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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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何秀蘭議員認為，舉辦亞運會必會招致可

量化的虧損。至於顧問報告所提關於亞運會產生的

不能量化的影響，她表示看不到公眾對投放巨額金

錢以提升香港形象有任何強烈渴求。她亦認為，香

港作為國際城市，無需藉主辦亞運會以提升形象。

她提醒與會官員，政府如不解決各項社會矛盾，舉

辦任何奢華盛事產生的凝聚力都不會維持長久。她

表示，直接增加投放於推廣體育文化的資源會更具

成本效益，例如提供更多康體設施以滿足社區的需

要、改善學校的體育設施，以及贊助更多運動員到

外地參賽。  
 
26.  何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放棄申辦亞運

會，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示，公眾諮詢

工作至 2010年 12月 1日才結束。他指出，區議會議
員及傳媒對應否申辦亞運會既有支持意見，亦有反

對意見。此外，政府當局亦正透過接獲的意見書和

互聯網蒐集意見，並會對蒐集到的所有意見作詳細

分析。  
 
27.  劉健儀議員表示，香港應繼續舉辦大型國

際盛事以提升形象。然而，基於現有的體育設施及

人才，她對香港是否夠資格主辦 2023年的亞運會有
保留。她亦質疑香港主辦 2009東亞運動會是否真的
成功，因為某些賽事的入座率很低。就顧問報告假

設香港若主辦亞運會，每名觀眾平均會欣賞 3場比
賽／典禮，她擔心該項假設或會過於樂觀。她認為

政府當局應把握進行公眾諮詢工作的機會，全面檢

討體育發展方面有何不足之處，包括展開策劃，提

高社會對體育賽事的興趣，以及改善為運動員提供

的體育設施、訓練及就業前景。她表示，倘有充足

的體育設施及人才，她支持申辦在 2023年之後舉行
的亞運會。  
 
支持申辦  
 
28.  劉秀成議員申報他是小組委員會成員。劉

議員引述下列成功經驗：1984年洛杉磯奧林匹克運
動會結束後，當地所有比賽場館均開放予公眾使

用，而香港亦以臨時循環再用設施協辦了 2008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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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馬術比賽；他表示，小組委員會提出新的選擇

方案，旨在透過充分善用現有場館，使亞運會得以

用較低成本但更可持續發展的形式舉辦。他對政府

當局未能向公眾清楚傳達這個信息表示失望。劉議

員恭賀香港足球代表隊 (下稱 "香港足球隊 ")自 1958
年以來首次晉身亞運會 16強，並表示主辦亞運會可
提供良好機會予本地運動員展示實力。  
 
29.  梁劉柔芬議員不同意香港無需藉主辦大型

國際盛事 (例如亞運會 )以提升形象，因為香港日後
能否保持現有的國際地位，仍屬未知之數。她表

示，以首爾為例，其在國際城市中排名甚高，主要

原因就是曾經主辦過多項大型國際盛事。她擔心若

香港今次放棄申辦，則日後再申辦亞運會時，便會

面對來自鄰近崛起城市的更激烈競爭。她表示，香

港足球隊在 2010年廣州亞運會及 2009東亞運動會
取得令人鼓舞的佳績，就是為年青球員提供長期培

訓的成果。她關注到區議會對足球發展支援不足，

為香港足球隊的培訓爭取贊助亦相當困難。她認為

不應縮減主辦亞運會的開支，應採用高瞻遠矚策略

對待體育發展，尤其是在培育年青運動員方面。  
 
30.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不同意須待體育設

施及運動員均全面就緒後才申辦亞運會。他解釋，

舉辦亞運會可大大促進體育發展，因為此舉可加快

興建各區的體育場館及設施。他表示，如不申辦亞

運會，該等場館的竣工時間當然較難確定。他強調

政府已就培育運動人才和提升體育設施訂定全面

計劃。他認為小組委員會的新選擇方案並非草率作

出，而是為了回應公眾對主辦亞運會的成本的關

注。他承認該方案並非最理想，因為上述 3個規劃
中的體育場地如按原先建議進行擴建提升，將可令

香港具備更佳條件吸引及主辦更多大型國際盛事。  
 
31.  主席提醒委員，事務委員會會在公眾諮詢

工作結束前，於 2010年 11月 29日舉行一次特別會
議，聽取公眾對申辦亞運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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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006年區議會檢討的建議的推行情況及民政事

務總署管轄範圍內與區議會相關的其他事宜  
[立法會CB(2)208/10-11(03)及 (04)號文件 ] 

 
區議會的權責  
 
32.  主席複述在 2010年 10月 14日的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劉慧卿議員曾建議邀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派代表出席今次會議，向事務委員會講述區議會的

權責；而依她之見，有關事宜應與區議員酬金和津

貼 (下稱 "酬津 ")安排檢討一併研究。主席表示，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沒有就此議項派代表出席今次事

務委員會會議。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解釋，區議

會的運作，包括區議會議員 (下稱 "區議員 ")的酬津
安排，屬於民政事務局的職權範圍。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樂意在政制事務委員會回答關於區議會選舉

安排、委任制度等問題。  
 
33.  湯家驊議員支持增加給予區議員的資源，

但同時認為，由於區議員在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
會產生方面會獲賦予更多權力，他們的酬津安排亦

應與區議會權責及選舉方法的檢討、各區之間的利

益衝突，以及與 2012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
的本地法例有關的事宜一併研究。他又認為，該等

事宜由政制事務委員會一次過審議會更為恰當。他

質疑當局為何只選取區議員的酬津安排予事務委

員會討論，而在這個時候討論此事又是否恰當。民

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重申，民政事務局只負責處理

與區議員酬津安排有關的事宜。與區議會的憲制角

色及職能有關的事宜屬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職

責範圍，可由政制事務委員會予以討論。  
 
民政事務處的人手  
 
34.  就各區議會主席對民政事務處人手支援提

出的關注意見，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在

2008-2009年度，各區民政事務處均獲增撥額外人
手，計有一名一級聯絡主任、一名二級行政主任及

一名助理文書主任。所屬區域人口較多的民政事務

處，更獲調配多一名二級聯絡主任。民政事務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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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秘書長補充，區議會可運用其所得撥款 (以 10%為
上限 )增聘人手，以應付區議會的工作。當局亦已透
過精簡工作程序及重新編配工作先後次序，減輕各

區民政事務處的工作負擔。王國興議員建議，在人

口較稠密的地區 (例如東區 )，當局應進一步增加其
民政事務處的人手。  
 
擬議酬津安排  
 
35.  應主席之請，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改善區

議員酬津安排的建議。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表

示，政府當局已諮詢區議員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

會議員薪津獨立委員會 (下稱 "獨立委員會 ")。政府
當局計劃在 2010年 12月把有關建議提交財委會考
慮。他補充，政府一貫的做法是在區議會選舉開始

前 1年完成檢討區議員的酬津安排，讓有意參選的
人士在決定參選之前，有充足時間瞭解酬津安排。  
 
酬金  
 
36.  劉慧卿議員支持改善區議員酬津安排的建

議，例如引入醫療津貼和任滿酬金，兩者均以立法

會議員的同類安排為藍本。然而，她對政府當局不

願增加區議員酬金及賦予他們更多權責表示遺

憾。她表示，現時的酬金水平不足以吸引更多較高

質素的人才加入區議會，亦與很多全職區議員付出

的努力不相稱。  
 
37.  林大輝議員歡迎擬議的區議員酬津安排，

但認為所作改善尚未足夠。他詢問當局不增加區議

員酬金的原因，指酬金水平未能反映區議員沉重的

工作量、對社會的貢獻及其公職地位。民政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感謝區議員作出

的努力和貢獻。當局曾透過問卷調查收集社會不同

界別的意見，並根據該等意見及獨立委員會的建議

擬備酬津安排建議，當中亦有顧及區議員履行職務

的需要和公眾的期望。他有信心建議的酬津安排可

吸引有意參選人士競逐區議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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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副主席申報他是中西區區議員。他認為區

議員現時的酬金水平會令專業人士和富經驗的人

才卻步，不願競逐區議會選舉或全職擔任區議員。

陳淑莊議員對此亦表示關注。  
 
39.  梁劉柔芬議員認為，衡量區議員酬金水平

時，須一併考慮公眾對區議員的期望。她表示，她

接獲很多代表團體的意見，指某些區議員只喜歡批

評別人，缺乏誠意向地區居民提供協助。她表示，

區議員如希望獲調高酬金，便應自我提升改進，以

贏取公眾更多尊重。她希望政府當局可為他們安排

更多關於如何建立較佳管治文化的訓練。民政事務

總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曾就管治事宜為區

議員舉辦論壇，並希望該等論壇對他們會有所裨

益。  
 
營運開支津貼和區議員辦事處  
 
40.  對於為區議員提供的實報實銷營運開支津

貼，劉慧卿議員表示， "津貼 "一詞可能令公眾誤以
為營運開支津貼是區議員的額外收入。她建議用 "償
還款項 "一詞取代 "津貼 "，因為營運開支全屬實報實
銷。主席亦提出相若關注。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及民政事務總署署長贊同該建議。  
 
41.  對於在下屆區議會 (即由 2012年 1月開始 )才
就營運開支津貼實施經修訂的預支款項安排的建

議，劉慧卿議員請委員注意政府當局的文件第 21
段，當中提到，於本屆推行有關建議在技術上是可

行的。她促請當局在取得財委會批准後，於現屆任

期推行上述建議。主席亦贊同劉議員的建議。民政

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如獲其他委員支持，政府

當局會贊同上述建議。  
 
42.  張學明議員申報他是區議員。他表示，擬

議的酬津安排可以接受。但他詢問能否進一步提高

營運開支津貼的擬議款額，讓區議員能更易應付辦

事處的租金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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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王國興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協助區議

員租用私人屋苑單位作為辦事處，因為現時市值租

金高昂，使區議員難以租用辦事處。民政事務總署

署長表示，獨立委員會已考慮過上述情況，最後認

為把營運開支津貼提高 15%是合理的調整。王國興
議員詢問可否進一步調高營運開支津貼的擬議款

額，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2)回應時表示，鑒於區議
員很難在公共屋邨覓得辦事處，政府當局曾安排獨

立委員會委員到訪不同地區，當中包括有一名區議

員繳付昂貴租金在購物商場開設辦事處的太古

城。他表示，現時建議調高 15%，已高於獨立委員
會在 2006年區議會檢討中就營運開支津貼建議的
10%增幅。  
 
44.  王國興議員亦詢問政府當局能否劃撥地方

予區議員開設辦事處。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2)表
示，政府當局曾考慮能否在各區民政事務處或社區

會堂／中心預留地方予區議員使用，但發覺此舉並

不可行，因為民政事務處沒有多餘的地方，而市民

亦需使用社區會堂／中心。  
 
45.  副主席表示，擬議營運開支津貼額定為每

月 22,381元，不足以讓區議員應付基本的租金及員
工開支。舉例而言，由於公共屋邨內沒有空置的單

位，他需以 10,000多元在私人大廈租用一間樓上辦
事處，而剩餘的營運開支津貼未必足夠聘請有質素

的員工。他建議政府當局考慮為區議員提供辦公地

方，該等辦公地方不一定要設於民政事務處之內。

他表示，只要是接近居民的地方，包括街市的空置

店鋪，他都無任歡迎。  
 
46.  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 (2)表示，政府當局在
2010年 7月為大約 80名區議員召開了 4次聚焦小組
會議，大部分區議員都非常關注任滿酬金和醫療津

貼。他補充，相對而言，較少區議員關注酬金水平，

儘管有部分區議員認為酬金款額並不足夠。  
 
47.  陳淑莊議員表示，鑒於營運開支津貼提供
的預算相當緊絀，她只能負擔在上環租用辦事處，
而負擔不起在她擔任區議員的半山選區租用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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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她希望營運開支津貼額能進一步調高，並建議
為營運開支津貼的租金開支設定上限。民政事務總
署署長表示，不設定租金開支上限，可讓區議員靈
活運用營運開支津貼償付各類開支項目。舉例而
言，區議員可運用在公共屋邨租用較相宜辦事處節
省所得開支聘請更多優質員工。  
 
任滿酬金  
 
48.  張學明議員指出，現時有 27名區議會當然
議員 (即新界各鄉事委員會主席 )的任期由 2008年
4月開始，至 2012年 3月結束，這段時間與其他區議
員的任期 (2008年 1月至2011年 12月 )並不一致，並會
橫跨兩屆區議會。他詢問就區議會當然議員而言，
擬議任滿酬金的款額會如何計算。民政事務總署副
署長 (2)答稱，由於當局會在2012年為新一屆區議會
任期實施擬議的任滿酬金，故現時仍在擬備相關指
引。他表示，原則上，區議會當然議員的任滿酬金
款額，會根據其在任時間按比例計算。民政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補充，雖然獨立委員會未有考慮過張議
員關注的事項，但該事項值得政府當局予以研究。  
 
酬酢津貼  
 
49.  劉慧卿議員詢問，為區議會主席新設的酬
酢津貼可否擴大至涵蓋所有其他區議員，因為他們
履行職務時亦有類似的需要。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
長回應時表示不可，因為當局是鑒於區議會主席須
代表所屬區議會出席酬酢活動，才提供有關津貼。  
 
50.  主席總結時表示，委員基本上接受擬議的
酬津安排。他認為政府當局為區議員提供的資助仍
未足夠，而區議員的酬金水平亦有上調空間。他對
當局不擬在現屆區議會任期引入擬議醫療津貼表
示遺憾，因為區議員普遍希望儘早獲得醫療保障。  
 
 
VI. 建議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開設一個總系統經理

(首長級薪級第 1點 )常額職位  
[立法會CB(2)208/10-11(05)號文件 ] 

 
51.  應主席之請，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在康文
署的資訊科技辦事處開設一個總系統經理 (首長級



經辦人／部門  
 

 17

薪級第 1點 )常額職位的建議。該新設職位會取代一
個現有的非公務員總資訊科技經理職位 (相等於首
長級薪級第 1點的職級 )。  
 
52.  王國興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解釋，康文署聘

用的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人數為何較所有其他政府

部門為多。他又詢問，除建議把非公務員總資訊科

技經理崗位轉為屬管理層的常額公務員職位外，康

文署是否有任何計劃把較低職級的非公務員合約

職位轉為常額公務員職位。  
 
53.  康文署助理署長 (財務 )答稱，康文署在
2 000年成立時，資訊科技辦事處從兩個前市政局接
收了一眾資訊科技專業員工，該等員工當時是按合

約條款受聘。經進行深入檢討後，資訊科技辦事處

認定有 12個資訊科技專業非公務員合約職位可由
公務員職位取代，該等職位佔資訊科技辦事處專業

員工數目的 20%。他補充，資訊科技辦事處已計劃
由公務員負責提供其核心服務及有長期需要的服

務，並會定期檢討將非公務員合約職位轉為公務員

職位的運作需要。  
 
54.  何秀蘭議員詢問，擬議的總系統經理職位

會為康文署帶來多少有形及無形裨益，包括康文署

節省的開支及署內的資源分配。劉慧卿議員對此亦

表示關注，並提到於 2009東亞運動會舉行期間，在
購票方面的諸多不便。她希望政府當局可提供資

料，說明上述人員編制建議可如何協助署方運作和

提供公共服務。  
 
55.  主席總結表示，委員對上述人員編制建議

並無異議，但要求政府當局就他們關注和詢問的事

項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交書面回應，以便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在 2010年 12月考慮該建議。康文署
助理署長 (財務 )答允提供委員要求的資料。  

 
[會後補註：康文署就委員關注和詢問的事
項提交的書面回應，已於 2010年 11月 24日
隨立法會 CB(2)382/10-11號文件送交委員
參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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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其他事項  
 
5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4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月 10日  


